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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尤莉雯
電話：(06)2956726
電子信箱：yuliwen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324547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113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」決賽報名期

程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旨揭決賽報名自113年11月20日上午9時起至113年12月20日

下午5時止，請各校自行上網（https://web.arte.gov.tw

/country/）報名。

三、另，各校須印出前揭報名表且蓋妥印信，於113年12月20日

前（以郵戳為憑）免備文將報名表正本逕寄（送）達本局

審核（地址：地址：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－永

華市政中心社會教育科 尤莉雯老師收，請於信封上註明

「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決賽報名」，俾利彙提「全國師

生鄉土歌謠比賽委員會」辦理。請各參賽學校務必掌握報

名期程，逾期歉難受理決賽報名。

四、有關決賽報名問題洽詢專線：

(一)請逕洽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承辦人員：（02）2311-

0574，分機149、121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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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社教科：尤莉雯老師（06）

2956726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公私立大專院校、臺南市各私立高中職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
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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